
房屋租赁合同

甲方(出租方): 无锡华晟有荣服装有限公司

立契约人

乙方(承租方):江阴市腾圣时装有限公司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经协商

一致，同意就下列房屋租赁事项达成协议，并订立本合同，共同遵守。

一 、甲方自愿将其拥有的坐落在江阴市云亭街道澄杨路399号的房屋出租给乙方使用，

该出租部分的面积为1500 平方米。该房屋用途为非住宅， 为乙方经营使用。乙方已对甲方

所要出租的房屋做了充分了解，愿意承租该房屋。

二 、甲乙双方议定的房屋年租金为人民币(大写)贰拾万元整 ( 小 写 ) ¥ 200000 元。租

赁期限自2 0 2 4 年 1 月 1 8 日 至 2 0 2 9 年 1 月 1 7 日 止。租金按月(年)结算。付款方式现金。

三 、甲方保证上述房屋权属清楚，若发生与甲方有关的产权纠纷或债权债务，概由甲方

负责清理，并承担民事诉讼责任，因此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甲方负责赔偿。乙方保证，

在租赁期内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以及按规定须经有关部门审批而未核准前，不擅自改变上述

房屋的使用用途。

四 、房屋租赁期内，甲方保证并承担下列责任：

1、乙方能够正常使用。

2、负责对房屋及其附着物的定期检查并承担正常的房屋维修费用，因甲方延误房屋维

修而使乙方或第三人遭受损失的，甲方负责赔偿。

3、如需出卖或抵押上述房屋，甲方将提前1个月通知乙方。

五 、房屋租赁期内，乙方保证并承担下列责任：

1、如需对房屋进行改装修或增扩设备时，应征得甲方书面同意，费用由乙方自理。

2、需转租第三人使用或与第三人互换房屋使用时，必须取得甲方同意。

3、因使用不当或其他人为原因而使房屋或设备损坏的，乙方负责赔偿或给予修复。

4、乙方将对甲方正常的房屋检查和维修给予协助。

5、乙方将在租赁期届满时把房屋交还给甲方，如需继续承租上述房屋，应提前1个月

与甲方协商，双方另签订合同。

六 、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条款或违反国家和地方房地产租赁的有

关规定，另一方有权提前解除本合同，所造成的损失由责任一方承担，乙方逾期交付房租，

需按年 房 租 金 的 百 分 之 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七、如因不可抗力的原因而使承租房屋及其设备损坏的，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八 、本合同在履行中若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应采取协商办法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

方均可向当地房地产仲裁委员会申请调解或仲裁，也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九 、上述房屋在租赁期内所需缴纳的税费，有甲乙双方按规定各自承担。

十 、本合同未尽事项，甲乙双方可另行议定，其补充议定书经双方签章后与本合同具有



同等效力。

十一、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十二、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报送企业登记部门二份。

十三、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本协议仅供乙方办理有关企业登记使用。

甲方(签字或签章):

公司盖章；江阴市腾圣时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2 0 2 4 年 1 月 1 8 日

乙方(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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